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公告  
  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于2022年7月26日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发布了《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》（深土交告〔2022〕39号，以下简称《出让公告》），以挂牌方式出让G02306-0007宗地的使用权，并于2022年8月15日发布补充公告中止上述宗地的出让程序。现根据委托人通知，恢复上述宗地的出让程序，就上述宗地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：            
1、 自本补充公告发布之日起，恢复该宗地的出让程序。
2、 公告期自2022年9月27日至2022年10月16日，挂牌期自2022年10月17日至2022年10月26日15时止。竞买（投标）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24日15时整（以深圳土地矿业权交易平台网站显示的银行到账时间为准）；提交书面竞买申请材料，申请确认竞买资格在2022年10月26日14时30分前（工作日）。电脑报价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26日15时整。
3、 原出让合同内容第八条-第（八）款-第10项“根据产业部门要求，层高超出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部分，不计入核减。”调整为“根据产业部门要求，因生产厂房特殊工艺需求，层高超出深圳建筑设计规则部分，可不计入核减。根据噪音及屋顶设备遮挡需求，女儿墙整体抬高约10米不计核减。”
四、其余公告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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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人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
交易机构：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
（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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